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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晚报记者 李宏奇 通讯员 李超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
前联合发布了10件生态环境保护检察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竞秀区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审理的“莲池区人民检察院诉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莲池区分局行政公
益诉讼案”名列其中。

医院排污
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某医院系莲池区辖区内二级综合
医院，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床位
数100张，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和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的相关规定，床位数100张及以上、500
张以下的综合医院的排污管理类别为
简化管理类，应当办理排污许可证。但
该医院自2004年成立以来一直未办理
排污许可证，属于无排污许可证，违法
向外界排放医疗污水，破坏生态环境，
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2020年8月，市莲池区人民检察院
通过开展莲池区医疗机构废水废物公
益诉讼专项检察监督活动，发现本案线
索，于2020年8月25日对保定市生态
环境局莲池区分局（以下简称生态环境
局莲池分局）立案。

立案后，莲池区检察院向市卫生监
督局调取了《莲池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医疗污水台账》，并进行了实地调查走
访，查明某医院存在无排污许可证向外
界非法排放医疗污水的情形。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
定，生态环境局莲池区分局对辖区内生
态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环境保护工作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

2020年9月24日，莲池区检察院向
生态环境局莲池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
该局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对某医院无排污
许可证排放医疗污水的情形依法处置。

2020年11月5日，生态环境局莲
池区分局书面回复莲池区检察院，某医
院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床位数
100张的综合医院，经现场勘察，实际使
用床位数为79张，未达到100张床位，
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
200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中，将该
医疗机构的排污许可管理类别确定为

“登记管理”类，已于2020年7月14日
在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完成排

污登记工作。

法定期限内未履责
被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法律规定的期限届满后，某医院仍
旧未依法办理排污许可证，违法排放医
疗污水，破坏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利益
持续受到损害。

2020年12月25日，莲池区检察院
根据法院集中管辖的规定，向竞秀区人
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
认被告生态环境局莲池分局未依法履
行环境监管职责行为违法，责令其依法
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督促某医院依法办
理排污许可证。

案件起诉后，为了明确医疗机构排
污许可分类管理的床位张数是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登记的床位数，检察机关
向“名录”的制定部门生态环境部环境
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发出《〈固定污
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适用问题
咨询函》，2021年1月7日生态环境部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作出关于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适用问题咨询函的复函》，名录中医疗
机构分类管理的床位张数指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登记的床位数，生态环境部
门的排污许可证分类管理，依据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登记的床位数进行分类，
确定其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登记管理。

法院依法判决
确认被告行为违法

2021年 4月22日，竞秀区人民法
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诉讼
双方围绕被告是否履行法定职责的焦
点进行了辩论。公益诉讼起诉人指出，
被告生态环境局莲池分局未严格按照
规定确认管理类别，将“发证”类违规确
认为“登记”类，存在未依法履行环境监
管职责的违法行为。被告经质证后当庭
表示自己对政策理解有误，把政策理解
为现有床位数，从而造成了行政履职过
程中的分类错误。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生态环境局
莲池分局对规定理解错误，造成其在检
察建议要求的法定期限内未按规定履
行职责，未对某医院无排污许可证排放
污水的情形依法处置，其行为违法。某
医院于案件审理期间变更注册登记，降
低床位数低于100张，排污类别变更为
不需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登记管理”类，
完成申报，被告无须继续履行该职责。
2021年5月27日，法院依法判决确认
被告生态环境局莲池区分局行政行为
违法。该案判决现已经生效。

主审法官马毓解析说，“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
理念，竞秀区法院审理的该案旨在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抓好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办案
工作，推进生态环境司法保护高质高效
发展。该案判决后，生态环境局莲池分
局对辖区的医疗机构开展了医疗机构
无证排污专项执法检查，经治理对1家
违规排污的医疗机构进行了行政处罚，
对多家医疗机构给予了隐患提示，并督
促存在问题的医疗机构及时落实整改
到位。

以“诉”的形式
体现司法价值引领

行政机关在履行监管职责的过程
中，对政策法规理解错误，违法履行职
责，不但造成社会公益受损，还会形成
监管漏洞。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
督机关，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监督
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依法对
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行政机关因错误
理解政策法规而实施的行政行为违法，
以“诉”的形式体现司法价值引领。

“两高”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全国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司法现代化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高质效办理好每
一件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更进
一步加大司法办案力度。通过司法裁判
体现价值引领，形成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合力，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征程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七十四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

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

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
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
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
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
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
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
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
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两高”联合发布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竞秀法院审结的一案例名列其中

医院排污，职能部门未履责行为违法

莲池区人民检察院诉生态环境局莲池区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庭审现场。（资料图）


